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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被遗忘权的内涵、价值及其实现

王 苑

摘 要  搜索引擎技术的大众化特性改变了信息流通的方式，不仅扩散了信息的传播

范围，甚至可能无限延长信息的留存，因而使得合理的信息遗忘机制失效，影响个人声誉的

恢复。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未规定被遗忘权，但被遗忘的法益是一项正当

的独立的人格法益，本质上是实现个人身份建构的法益。不同于民法上的隐私权，被遗忘权

仅适用于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同于民法上的名誉权，被遗忘权中的个人信息是真实

的，只因在网络上存续时间过长，影响了个人的身份呈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是

实现被遗忘权本权的一种手段，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限于搜索引擎，但应扩大解释至通过调

用搜索引擎快速检索信息并生成回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权利内容为限制搜索引擎通过

姓名查询结果的网站链接，而非彻底从网络上删除。原始公开行为的合法是搜索引擎再次

公开的合法性基础，但信息公开行为合法无法推导出搜索引擎为所有搜索行为持续提供网

页链接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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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前，学界对被遗忘权曾有过热议，相关研究多聚焦欧盟谷歌西班牙案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和我国任某诉某度案（［2015］

海民初字第17417号和［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探讨被遗忘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是否应当移植到

我国等问题［1］。《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未明确针对被遗忘权立法①，因此，自两法生效以来，困扰

学界的重要问题是，被遗忘权是否已经在我国法律中明确？其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的删除

权是什么关系？其法益是否为删除权所吸收？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本文首先从被遗忘权的诞生背景出

发，阐明其在信息时代的重要价值；其次通过与我国法上的隐私权、名誉权、删除权等权利的比较，还原

被遗忘权的权利本质；再次，分析被遗忘权的规范构造和构成要件，并说明被遗忘权这一权利在我国法

上如何实现。

一、搜索引擎技术对信息流通时空性的改变

完整的信息生命周期可以被归纳为三个阶段，信息的产生及收集——信息的处理和使用——信息

的传播及销毁。被遗忘权是搜索引擎时代的产物，搜索引擎的特性改变了信息的传播和流通方式，因此

① 我国立法机关的释义书中认为：《民法典》第1037条规定的删除权并非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所规定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目前各方对欧盟

版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争议极大，对这一问题宜继续研究，因此，本法对此未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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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信息的完整生命周期，导致信息被不合理地传播，无法因时间的流逝在公共空间被销毁或清除。

影响被遗忘权的一大重要维度是空间性。搜索引擎的运作机理，使得查找和组合信息变得非常容

易，类似“大喇叭”，本来只是小范围能为人所了解的信息因搜索引擎的便捷性（直接键入姓名即可得到

排序信息）而广为人知。虽然社交网络的作用（比如多次转发）也可能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甚至使得信

息传播最终不可控，例如，2022年发生的江西周某炫富事件，周某原本在其朋友圈公开的信息迅速突破

了熟人范围传播，最终导致信息传播失控。但相较于其他信息技术，搜索引擎技术在信息扩散效应上有

其独特性，搜索引擎的使用人，通常是在已识别到特定个人情况下进行的信息检索和信息匹配，即搜索

人往往已经掌握了被检索人的姓名等身份信息，而通过搜索引擎搜索或查找被检索人的其他相关信息，

其目的是更全面了解某个人，因此既往不利信息持续存在所造成的伤害并非随机的，其扩散和放大效应

具有识别上的特定性和针对性。

更为重要的维度是时间性，时间性也是衡量是否侵害被遗忘权的核心要件之一。如果说搜索引擎

对空间性的影响在于“大喇叭”的扩散效应，那么搜索引擎对时间性的改变则类似于“翻旧账”，自然遗忘

机制下本可以翻篇的过往，随时可以被再次置于“聚光灯下”。根据艾宾浩斯对人类记忆曲线的研究，从

出生开始，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会在我们大脑中留下各种各样、深浅不一的烙印。人类的记忆与遗忘共

存，时间的流逝、信息的含义以及信息被使用的频率成为决定是否遗忘的三个因素，有意义的重复使用

信息会增强信息在记忆中的持久性。而时间的流逝则会削弱对某一特定信息的记忆强度［2］。因此，意

义、时间和使用共同影响着信息在记忆中的持久性。信息的相关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原本有

用的信息常常会失去价值，这增加了信息最终被遗忘的可能性，因为它不会被使用。

就互联网而言，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永远不存在被遗忘，搜索引擎的设计目的是辅助信息的获取，

是对记忆的唤起。从理论上说，我们的脑空间容量无限，但是空间容量无限大并不代表调用速度快。搜

索引擎强大的检索能力随时可以从互联网这个超型数据库中调用信息，因此，搜索引擎技术打破了时间

遗忘机制，信息在时间的维度上无限延伸。相较其他的二次公开技术，搜索引擎的特殊性在于其公众便

捷性，便捷性解决了技术门槛的问题，使搜索引擎成为人人皆可使用的大众化信息检索工具，也因此使

得“翻旧账”的可能性增加。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2020 年判决的北德电视台案（BVerfG， NJW 2020）中①，

Celle州高等法院指出，批判性报道传播的正当性随时间的流逝渐趋减弱，而其损害效果可能随着时间的

流逝显著增强，尤其是多年后通过姓名检索某人，其负面内容依然在展示列表前列被优先传播。

任何信息进入公共领域传播都有其初始目的，例如基于建设信用社会目的公开老赖个人信息，但如

果其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而该信息在很久以后仍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被搜索到，显然改变了信息公开的

初始目的，脱离了最初的信息流通场景。综上，搜索引擎对于信息流通的破坏，有两个显著特性：一是空

间上使得信息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二是时间上使得本该被淡忘的信息被重新获取。二者相结合，导致

人们无法逃避过往的信息，随时可能面临过往信息所带来的人格被侵害的威胁。因此，被遗忘权对于个

人自由的实现至为重要，因为唯有在昔日可以逐渐淡出的情况下，个人才能获得自由和重新出发的机

会，法律秩序必须保障个人不必因其昔日的立场、言论、行为而永无止尽地遭受公众责难。

二、作为一项独立人格利益的被遗忘法益

大部观点认为被遗忘权是谷歌西班牙案（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

tección de Datos）所确立，原告冈萨雷斯在报纸上的一则真实“旧闻”被搬上了网页，只要在搜索引擎中键

入原告的名字，就会跳出相关网页，从而原告一再受到影响。被遗忘权是否具有独立性？其和数据保护

① 2010年北德电视台播放了探讨公司解雇案件的节目，其中原告作为负面雇主的典型在节目中被报道，此后只要在被告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输入原

告的全名，该影片的链接就会在结果列表的前几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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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删除权或清除权是何关系？在我国语境下讨论被遗忘权的性质，必须置于《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框架下进行解析。

（一） 不同于隐私权和名誉权的被遗忘权

对于被遗忘权的法律性质，有学者认为其权利内涵过于含糊和有歧义，缺乏内在的独立性，根本不

应当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存在，被遗忘权应属于隐私权［3］（P52）。

第一，否定被遗忘权之独立性的主要理据是认为承认被遗忘权会导致个人史的改写，如果谁都可以

随意改写个人史以免于道德批评与社会压力，人类社会最强健的道德激励机制就失去了效果。人类应

当为自己过往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不能轻易改写它，因为归根到底，自我负责就意味着真实性［3］（P52）。

首先，即便被遗忘权可能包含滥用的空间，例如试图摆脱重要事实、改变重点、改写历史或审查数据，并

可能对言论自由或社会知情权产生不利影响，但个人负面信息无法被遗忘可能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重

大影响也毋庸置疑，被遗忘权对于人格的塑造和形成至关重要。相较一刀切式全盘否定被遗忘法益的

正当性，在具体情形下对法益之间进行衡量更为妥当。其次，笔者认为，将被遗忘权视为改写历史的观

点，实际上扩大了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如果被遗忘权等于完全、彻底从互联网上删除某个人的个人信

息，那么确如其论，被遗忘权可能掩盖或删除个人史，然而，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应当是狭窄的，其不是

彻底删除，而是通过不同手段改变信息传播的路径，是对个人形象在互联网上不合理的扩散进行稍稍的

纠偏。譬如谷歌西班牙案中法院最终支持的是搜索引擎断开链接，而对原告要求原始公开者《先锋报》

删除报道的主张则不予支持。

第二，如果承认被遗忘权不等同改写个人历史，那么其是否能为既有的权利所吸收？比如个人信息

权益、隐私权或是名誉权？如果不能，其独立的内在价值和法益核心是什么？笔者认为，被遗忘的法益

是一种身份自我建构的法益，其可以为美国法上的宽泛的隐私概念所包容，但在我国不同于既有的隐私

概念；其和声誉恢复密切相关，但不属于名誉权的范围。本质上，其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法益，是一般人格

权的组成部分。

首先，被遗忘的法益是一项身份自我建构的法益。身份建构的法益从信息自决的法益中逐渐发展

出来，后者在德国20世纪50年代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司法判例人口普查案所承认（BVerfGE 65，1，43）。

身份的建构与其说是通过某一单一的信息，不如说是通过将不同的信息组合成一幅连贯的画像来实现

的。社交媒体的信息所形成的画像是网络身份建构的结果，主要通过搜索引擎来实现［4］（P297）。但是

这种网络身份建构（数字人）和真实的身份建构（实体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从空间上，当使用搜

索引擎的主体（已经识别了某一特定人）将数字人和实体人结合的时候，主体身份建构的主动权会有所

丧失，通过控制个人信息的流向来建构和维护各种独特社会关系变得困难重重［3］（P48）。换言之，搜索

引擎的检索能力实际上可能会改变身份主体原初的自我呈现。如果要夺回这种主动权，就应当在一定

条件下限制搜索引擎的能力，并允许个人能选择哪些信息可以删除或断开链接，哪些不必要。此外，从

时间的维度，若个人电子信息可以永久保存并可能无限期地轻易获得，“过去的我”就可能与“现在的我”

不一致，而一旦“过去的我”的相关信息可以脱离控制为社会公众所认知，这些信息可能很容易为某人塑

造一个有高度缺陷的形象，就可能对“现在的我”的身份建构造成严重困扰。因此，被遗忘权真正要讨论

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个人身份建构和公众的历史记忆之间的利益冲突［5］（P20）。

其次，被遗忘的法益无法为隐私权、名誉权所吸收。也有学者对这种身份建构的法益持怀疑态度，

其论证理由是如果只是基于维护其“个人形象”而删除过去的个人信息，那么隐私权就已经足以提供足

够充分和完整的保护，而不再需要求助一个新型的权利——被遗忘权。换言之，个人对于社会身份的自

主掌握和管理本来就已经包含在隐私权的功能中，不需要额外发明被遗忘的权利［3］（P53）。笔者认为，

被遗忘权是否应当作为隐私权的一部分，取决于如何理解和解构隐私权。试图让隐私权吸收被遗忘法

益的学者认为，被遗忘权在广义“隐私权”的要旨下可以得到充分而完整的解释，而恰恰美国法上的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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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几乎可以等同于我国法上的人格利益。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较为

清晰，其包括《民法典》第1032条下的私生活安宁、私密信息、私密活动及私密空间四种情形，后三种情形

均以私密性作为权利的核心内涵，因此，在我国语境下，针对公开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法益无论如何都无

法被解释进隐私权中。隐私权保护不愿意广为人知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负责删除或阻止对公众已经

知道一段时间的公开个人信息的访问。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被遗忘的法益实际上是一种身份自我建

构的法益，是维护主体的外在呈现的法益，因此，其属于人格利益的一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其和名

誉权是否存在竞合呢？被遗忘权的法益和民法上的名誉权有细微的差别，主要在于民法上的名誉权是

指不实信息导致的个人的社会评价的降低，而被遗忘权中的信息是真实的①，只是这种真实的碎片信息

存在的时间过长，无法遗忘导致个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或无法恢复，从而影响个人的社会呈现，因此真实

信息超出储存时间导致的权益受损，无法为名誉权所涵摄，只能归入一般人格权的范畴。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应当承认被遗忘权是一项单独的人权。笔者并不否认从人权或基本权利角度

探讨被遗忘权性质的意义，但作为人格尊严的宪法基本权利和作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民法意义上的

人格权益并无冲突，相反，私法角度探讨被遗忘权的建构和行使对于宪法角度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直

接的促进作用。

（二） 删除作为实现被遗忘权的一种手段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立法过程中，草案曾规定“被遗忘权和清除权”，而正式文本中改成了“清

除权（被遗忘权）”，二者是何关系因而成为问题焦点。同样，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后，被遗忘权与

删除权（欧盟称之为清除权）的关系也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并形成了等价说、包含说、相异说三种观点。

等价说认为，被遗忘权和删除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内涵是指删去、移除、抹掉某些数据，不包括补充、更

正、完善相关信息［6］（P181）。被遗忘权的实质就是删除权，即赋予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决定权，有

权在一定情形下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删除所处理的个人信息［7］。包含说则认为，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已

逐渐被删除权覆盖，被遗忘权包含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的删除权中［8］（P96）。删除权已经可

以满足网络信息社会中个人删除其负面历史信息及消除对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不利影响的正当要

求［9］（P105）。相异说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权利，被遗忘权与删除权具备独立的权利边界和价值，不能因法

律上有删除权就否定被遗忘权的存在［10］（P38）［11］ （P96）。欧盟的被遗忘权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上

的删除权在各自制度体系下存在较大的差异。因为删除权是个人信息自主权的权能，被遗忘权是个人

信息自主权的范畴［12］。

有学者将删除权分为工具性和非工具性，前者为作为权利的实现手段的删除权，后者为作为有特殊

指代内容的删除权［13］（P40）。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删除权，本质上是服务于其他权益的，因此应当属于

工具性的删除权。笔者认为，被遗忘权和工具性的删除权是不同的权利，在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被遗忘权

的情形下，被遗忘的法益可以通过删除得到救济。具言之，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两者性质不同。被遗忘的法益是数据保护或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之一，是与隐私权、名誉权

等具体人格权并列的一项权利；而从体系上，删除权被规定在“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一章

中，信息主体在信息处理活动中包括删除在内的权利，均为手段性、权能性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为了保护

本权权益［14］，并不是独立的实体性权利。而被遗忘权属于本权权益。本权权益和保护本权的权益最大

的区别，在于本权权益是目的，而保护本权的权益实际上是手段，是为了实现本权权益的，因此，可以说

删除是实现被遗忘权的手段之一，被遗忘权是删除的一种目的。

第二，两者法律效果不同。被遗忘权的法律效果并非删除发布者发布的有关信息主体的内容，而是

① 谷歌西班牙案后，欧盟第29条工作组（WP29， Opinion 05/2012 on Cloud Computing）专门为被遗忘权的适用发布了指南文件，其中在判断是

否应当基于被遗忘权删除链接，应当考虑的因素就包括了数据是否具有正确性及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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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链接（delisting）［15］（P326）。根据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关于被遗忘权的指导意见（Guidelines 5/2019 on 

the criteria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search engines cases under the GDPR），被遗忘权仅仅影响到

根据信息主体的姓名搜索而获得的结果，而删除权的法律效果是删除。何为删除？是在网络世界和线

下世界都完全不存在的彻底删除，还是仅仅在义务主体控制范围内的删除？还是断开链接（去链接）意

义上的删除？实际上，仅仅就被遗忘权而言，删除的范围就是去链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删除的

形式并未明确说明，欧盟第29条工作组在关于云计算的意见中认为，个人数据的删除意味着，无论个人

数据是存储在硬盘还是其他存储介质上都应当被删除，由于个人数据可以在不同位置上都有备份，故此

必须确保所有数据被不可恢复地删除。而仅仅是无法在线访问或者删掉回收站中的内容，不构成删除，

因为处理者可以很轻易再次取得和使用该个人信息［16］（P367）。因此，如果将删除的法律效果理解为彻

底删除（不可恢复地删除），去链接这一形式必然也包含于其中。

三、被遗忘权的规范构造及实现路径

搜索引擎的技术能力改变了信息流通的方式，使得过时信息易于获取，因此需要为这种改变而导致

的消极后果负责。被遗忘权最初作为一项独立的受保护的法益被提出时，针对的就是搜索引擎对公开

个人信息的传播所带来的对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的不利益。在法律层面，通过数据保护的方式来保护

被遗忘权，是目前欧盟模式为代表的一种立法干预进路。与此同时，通过数据保护模式保护被遗忘权也

带来了几个问题：一是是否仅仅在公开个人信息中才可能存在被遗忘的法益？二是通常认为被遗忘权

的义务主体是搜索引擎，可否扩及所有的信息处理者？三是被遗忘权在我国现行法下的实现方式是

什么？

（一） 被遗忘权的构成要件

被遗忘权区别于隐私权和名誉权，其适用空间是狭小的。一方面，被遗忘权适用于合法被公开的个

人信息；另一方面，该权利的义务主体应当仅限于搜索引擎，不宜扩大至全部的信息处理者。

1. 适用于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

被遗忘权最初在法国和意大利立法中出现时，并无对信息公开或不公开的要求［17］（P58-76），是一种

允许已服刑并已改过自新的已定罪罪犯反对公布其定罪和监禁的事实的权利［18］。但网络时代的被遗忘

权与过去为罪犯所主张的被遗忘权有根本上的不同，原因在于犯罪记录信息的公开背后有强大的公共

利益作为支撑，其被遗忘或删除的条件是极其严苛的，同时可以主张被遗忘的主体仅是非常小众的特殊

群体，删除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公开的信息，也可能包含了原始档案等；而网络时代的被遗忘权所指向的

信息，如类似谷歌西班牙案中披露原告冈萨雷斯因无力偿债而拍卖物业的公告的信息，已经合法被公

开。在经过了较长时间后，信息已经不存在新闻价值，也很难被认为还负载其他的公共利益。此外，网

络效应（包括搜索引擎）可以让任何一个不知名公众成为网络“名人”，其权利主体的范围广泛，任何人都

有可能在网络上寻求被遗忘权的支持。因此，网络时代的被遗忘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应当限于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这一结论首先排除了私密信息。在我国法

上，私密信息属于隐私权的规范范畴。未公开的个人信息被公开或不当传播，可以基于隐私权而获得救

济，但是公开个人信息，尤其是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不当传播，或是在互联网上的持续存在，可能对信

息主体造成的严重困扰，却无法通过隐私权获得救济。因此，被遗忘权独立于隐私权的存在，有其独特

的价值。申言之，隐私被公开而导致隐私权被侵害，从而要求删除公共领域中的个人信息，不需要通过

被遗忘权来实现，因为隐私法益被侵害的侵权责任就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被侵权人有权在任何

时候要求侵权人删除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而被遗忘权这一术语通常用于表达个人渴望摆脱已经存在

于公共领域的信息，是已经合法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个人信息（不同于私密信息的违法被公开），加入了

时间因素后的利益再权衡和再审视，除了需要有明确的时间性要求，还需要考虑权衡此类信息的继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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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主体的身份建构和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微妙平衡，也正是基于此，在谷歌西班牙案中，法院支持了

要求搜索引擎停止继续提供索引，但并未要求直接删除这些信息源。

此外，笔者认为，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也应当排除合法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合法公开的个人信

息，包括了个人自行的公开（主动）和其他的合法公开（被动），主动的公开一般基于个人同意的合法性基

础，而被动的公开基础可能是基于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须，或者是为公共利益事实新闻报

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公开（即法定的公开）。首先，主动公开要求删除或去链接的，不涉及被遗忘权的

问题，因为主动公开的情形下，信息主体可以主动删除或主张同意的撤回来消除原始公开的影响，如果

是基于同意的原始公开，搜索引擎后续公开的合法性基础其实还是同意，因此，一旦原始公开被删除或

撤回，搜索引擎的持续公开就没有了合法性基础。其次，原始被动公开的合法性并不会因为时间因素而

发生改变，原始公开当下的合法性决定了公开行为本身的合法，这也是为何法院在被遗忘权诉讼中并不

评价原始公开行为现时合法性的原因。但是，不评价原始公开行为的合法问题并不意味着原始公开行

为的正当性不会对被遗忘权的利益衡量造成影响。具言之，如果原始公开行为有强大的公共利益作为

支撑，这一公共利益要求个人信息持续传播，那么被遗忘权能否得到支持，则需要进一步个案衡量。综

上，被遗忘权法律问题仅限于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必然是法定公开的（排除自行公开）。因为私密信

息被公开可以寻求隐私权救济，而自行合法公开的信息可以通过撤回同意请求删除。

2. 搜索引擎作为义务主体

由于搜索引擎具有改变信息流通、利用的特殊功能，应当将其与其他的信息处理者进行区分［10］

（P46）。问题在于，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是否仅限于搜索引擎？此外，如果承认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是

搜索引擎，从逻辑上这一问题又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其一，搜索引擎是否是信息处理者？其二，搜索引

擎的内涵是什么？是否可以扩大到网站内部的搜索工具？

如前所论，被遗忘权是一项保护主体的身份自我建构的法益，仅限于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该法

益的存在是为了应对搜索引擎技术造成的传播扩大效应，同时具有鲜明的时间性特色。涉被遗忘权案

件中均同时存在原始公开和再次公开的情形，因此会涉及多个主体关系，一是信息主体与信息发布者之

间的关系，例如谷歌西班牙案中的冈萨雷斯和《先锋报》；二是信息主体与搜索引擎之间的关系，如冈萨

雷斯和谷歌西班牙；三是搜索引擎与信息发布者之间的关系，即谷歌西班牙和《先锋报》。当信息发布者

本身就是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时，二者发生竞合，如谷歌本身就是信息发布者的情形。谷歌西班牙案中

也承认，搜索引擎和信息发布者处理相同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适用的减损以及平衡结果可能有所不

同。这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所涉及的不同合法利益以及处理对数据主体权利的不同后果。可见，法

院也认为应当区别对待信息主体与发布者和信息主体与搜索引擎之间的法律关系。2020年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判决的北德电视台案（BVerfG， NJW 2020， 314）中，同样也区分了信息主体与搜索引擎和信息发

布者（提供者）之间不同层级的法律关系。法院认为，信息主体单独对搜索引擎提出断开链接的请求时，

原始公开行为的合法性无法推导出搜索引擎可以为所有形式的搜索行为持续提供网页导向的结论。因

此，搜索引擎拒绝提供特定报道的网页链接，也未必构成对内容提供者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侵害，

因为内容提供者不得基于原始报道的合法性，而对信息主体主张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持续传播该

报道的权利。换言之，搜索引擎无法以原始公开行为合法而作出拒绝去链接的抗辩，而信息发布者也不

能以信息公开合法为由认为通过搜索引擎持续传播的方式是合法合理的。综上，笔者认为，被遗忘权只

发生在信息主体与搜索引擎之间（无论搜索引擎是不是信息发布者），而不发生在信息主体和信息发布

者之间。

此外，信息发布者的发布行为受到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保护，而搜索引擎提供检索、链接服务的

行为，并不是以新闻报道为目的的信息处理行为，很难被视为一种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行为，在与被

遗忘的法益进行衡量时，无法以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为由得到豁免。如果搜索引擎无法以言论自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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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抗辩，那么当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和搜索引擎的经济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时，显然人格权具

有优先性，而信息发布者的言论自由和信息主体的人格权之间并无明显优先顺位，因此需要进行衡量。

但是，被遗忘权案件的复杂之处在于，当考虑被遗忘的法益是否应当占据优位时，可能会受到信息发布

者和信息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牵连。具言之，如果信息发布者合法发布的信息有强大的公共利益支撑，

有持续公开和传播的理由，也就是说发布者的合法利益补强了信息存续和传播的目的，衡量的就不仅仅

是搜索引擎的经济利益和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了，而需要根据传播的效果去衡量信息主体的人格权受

限程度，尤其是经由搜索结果导向、甚至是姓名查询结果导向的传播行为对人格发展的影响效果。而

且，传播效果不得仅以发布的报道的原始平台及效果作为判断标准，而必须考量搜索引擎赋予的便利

性、持续可用性，以及原始公开行为和持续引导行为之间的时间因素。

对于第二个问题，搜索引擎是否属于信息处理者？搜索引擎提供数据排序等的行为是否属于信息

处理？这决定了被遗忘权是否应当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在谷歌西班牙案中，谷歌抗辩自己

只是信息的搬运工或者是卡片目录式的索引，但事实是，谷歌等搜索引擎并不仅仅机械地搜集信息和传

播信息。通过包括竞价排名在内的一套复杂的算法，谷歌等搜索引擎改变了信息的传输方式。在这个

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谷歌等搜索引擎是欧盟法上所定义的数据控制者，或者说谷歌等搜索引擎应当受到

公平信息实践准则的约束。因为谷歌等搜索引擎对于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储存与传播和前科技时代

的信息收集、处理、储存与传播方式已经完全不同［19］（P102）。欧盟法院明确将搜索引擎的活动定义为收

集数据，然后在其索引程序的框架内检索、记录和组织这些数据，在其服务器上存储、关闭并以搜索结果

列表的形式提供给用户［20］。因此，这些行为很明显属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规制，而搜索引擎也落入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范畴。

最后，就搜索引擎的内涵及其是否包含网站内部的搜索工具的问题，通常观念中的搜索引擎是一个

独立的网站，比如谷歌、必应、百度等，专门为万维网编制索引，并根据搜索词提供经过排列组织的网页

超链接。但与这种认识相反，欧盟法院和欧盟首席检察官对什么是搜索引擎采取了更宽泛的解释：“搜

索引擎是指根据用户选择的搜索词将用户链接到网站的任何搜索功能，包括仅在其他网站内运行的内

部功能。”［21］但无限扩大搜索引擎的范围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是成本问题，尤其是小型网站如何应对随之

而来的去链接请求；二是广义的搜索引擎概念可能导致权利被滥用，并间接与言论自由产生冲突。一旦

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被扩大至广义的搜索引擎，很可能最终会使几乎所有将特定主体与信息联系起来

的资源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对言论自由的担忧可能成为现实。换言之，如果网络内容的公开性和可访

问性受到限制或根本不存在，那么自由发布网络内容将毫无意义。因此在认定搜索引擎的范围时，应当

排除新闻网站内部的搜索工具。

基于搜索引擎不宜扩大解释的观点，笔者认为，范围应当限于对外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站，如果是政

府机关、公司的内网，即便有搜索功能，也不宜被认定为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但类似微信这种非传统观

念意义上的检索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其主要功能为社交软件，但部分功能也实现了对外提供检索、匹

配、排序，所以也应当被认定为搜索引擎。以裁判文书网为例，裁判文书网兼具对外提供搜索服务功能，

因而可以被认定为搜索引擎，如果信息主体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在裁判文书网被公开，可以基于被遗忘

的法益主张对该公开的个人信息删除，但需要结合具体个案情况与其他利益（比如信息公开、司法知情

权等）进行利益衡量［22］。值得注意的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其本质上和功

能上都并非搜索引擎，但ChatGPT可以通过调用搜索引擎快速找到信息并进行自动回复，两者的结合也

会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甚至影响信息被遗忘的实现，因此，从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的角度观察，可以随

意调用搜索引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也应当被视为搜索引擎。

（二） 被遗忘权的实现方式

被遗忘权的权利内容是去链接，鉴于被遗忘权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和歧义性，该权利更确切的名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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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去索引权”及“去链接权”。去链接意味着限制搜索引擎通过姓名查询结果的网站链接，其原始信

息依然存在，只是增加了检索的难度。

1. 去链接的范围

严格来说，去链接的范围包含了广度与深度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谷歌西班牙案后，搜索引擎应

在多大范围内执行判决以实现原告“被遗忘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是仅仅在案件所在地的域名范围内

去链接，还是应当于全球范围的域名中去链接，欧盟成员国的不同数据保护机构对此问题采取了截然不

同的做法。法国数据保护局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采纳了对搜索引擎的所有扩展进行除名的

极端的观点，然而，对于去链接的范围，也有主张认为应当限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比如谷歌西班牙案

中的去链接，应当仅限于以西班牙作为后缀的谷歌域名范围。在2019年的谷歌诉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

委员会案（Google LLC v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中，欧盟法院认为，如果搜

索引擎运营商根据相关规定认可断开链接请求，则该运营商无需在其搜索引擎的所有版本上执行该断

开链接，而只是在与所有成员国相关的搜索引擎版本上执行该断开链接，必要时可使用以下措施：在满

足法律要求的同时，有效防止或至少很大程度上能阻止网络用户只要在某个成员国搜索某个数据主体

的名字，就能通过获得的搜索结果列表访问有关链接。也就是说，谷歌等搜索引擎仅应当在欧盟成员国

的搜索引擎中去链接，而无需在全球版本的搜索引擎中去链接［23］（P149）。这一问题涉及涉网络判决的

执行效力和法律冲突问题，与本文核心议题无关，在此不展开赘述。

第二，为维护信息主体的权益，去链接的同时是否应当将原始信息也一并删除？原始信息的删除和

去链接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义务主体也并不相同。因此去链接的权利涉及“第三方发布的信息”

的链接，而对信息发布者的请求通常针对其原始发布的内容。去链接使信息来源保持不变，并应当允许

通过使用除人名以外的其他搜索词和直接访问信息来源来访问，如果信息主体要求信息发布者删除或

匿名原始文章，这并非被遗忘权的目的。因此，被遗忘权的法律效果并不涉及对原始内容的删除。

2. 我国法上被遗忘权的实现

被遗忘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法益，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未提及，但都明确规定了删

除权，归纳而言，共有三种情形涉及删除，一是自己发布的信息自己删除；二是他人发布的关于自己的信

息，要求他人删除；三是公开网站合法发布的关于自己的真实信息，但是被搜索引擎扩大了传播范围，且

经过了很长时间也依然可以通过姓名检索到。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情形，只有第三种涉及被遗忘权的问

题。为何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应当限于真实的个人信息？欧盟法院最新判例 TU 和 RE 诉谷歌公司案

（TU， RE v Google LLC）涉及在请求删除的信息的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被遗忘权是否存在的问题。欧

盟法院提出了一个程序上的确认方式，即当数据主体提出删除请求时，负有确认信息明显不准确或部分

不准确的义务，然而，根据数据主体提供的证据，发现此类信息的不准确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搜索引擎

运营商在没有司法裁决的情况下不需要同意该请求。至此，这一判决至少说明了一点，对于明显不实的

信息，直接请求搜索引擎删除是毫无异议的，其中完全不涉及利益衡量的问题。退言之，即便信息处理

者没有第一时间删除不实信息，但在我国语境下不实个人信息可能对个人的名誉权造成重大影响，信息

主体当然可以通过主张信息保护中的名誉权之诉来获得救济，更正或删除该等不实信息。但合法公开

的真实个人信息的持续传播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一方面已经超出名誉权的救济范围，另一方面，合法公

开的信息与公众的信息自由权、言论自由息息相关，是否应当删除，应当通过监管机构或司法途径的利

益衡量来解决。如果在个案中可以证成被遗忘的法益，那么相应的权益应当可以通过删除（去链接）来

实现。

有学者指出，虽然我国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被遗忘权，但如果有人可以证明其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

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出来会对其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则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以及《民

法典》第1036条的规定，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第4项的规定，向个人信息处理者行使删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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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搜索引擎而言即断开链接）［24］（P149）。对于这一论点，首先，需要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7 条进行

教义学的解读：其一，该条第一句“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

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上文已证成搜索引擎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公开个

人信息。其二，该条第二句“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关于个人行使拒绝权的问题，基于文义解释，拒绝权

的行使时间可以在即将再次公开时作出，也可能是在公开的个人信息已经被再次公开后作出。如果在

再次公开前行使拒绝权，则存在一个悖论，信息主体如何得知自己的个人信息即将被再次公开呢？搜索

引擎转链接的处理行为实际上也无从告知信息主体（实践中也不会告知），基于此，应当排除拒绝权在再

次公开前的行使，那么如果在公开个人信息的再次处理后行使拒绝权，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被遗忘权。

笔者认为，如果鼓励对任何已经再次公开的个人信息都行使拒绝权的话（该法第27条的拒绝权不以侵害

个人权益为要件），势必对个人信息合理利用造成一定的阻碍，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呼吁“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

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大政方针不符。因此，对于拒绝权的行

使，应当附加一定的条件，即限缩在“可能侵害个人权益”的情形下。其三，该条第三句“个人信息处理者

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搜索引擎在处

理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时，是否需要考虑可能对个人的被遗忘权益有重大影响，因而需要依法取得个人

同意？笔者认为，取得同意针对的是处理或不处理这一行为，也就是说在搜索引擎再次公开该个人信息

前预判是否会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如果可能有影响则应当取得个人同意；而被遗忘权针对的情形是

已经被再次公开了一段时间后是否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该句的情形并不适用被遗忘权，也就

无谓搜索引擎处理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要考虑是否会侵害被遗忘权的问题。换言之，在信息被再次

公开时，确实应当预判是否存在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但这里的个人权益中不包括被遗忘权。

其次，《民法典》第1036条第2项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二）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

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笔者认为，相较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民法典》第1036条第2款

更适宜作为被遗忘权的请求权基础。理由有二：第一，该条是免责事由条款，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

条是公开个人信息被再次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免责事由关注行为后的责任承担问题，而合法性基础关

注的是行为实施前是否有正当理由。换言之，《民法典》第1036条第2项已经限定为行为发生后，对应到

被遗忘权的语境下，即搜索引擎已经处理了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此时若自然人主张该处理行为侵害

其重大利益，该重大利益可以包含被遗忘的法益。第二，反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2句对于拒

绝权的行使没有限制，即无论是否侵害个人权益，均可以主张拒绝处理，因此该条是否可以被视为规定

了被遗忘权值得商榷。第2句规定的是“取得个人同意”的前提条件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与《民

法典》第1036条第2项“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则行为人无法免责是完全不同的规范意旨，前者与

被遗忘权无关。

因此，笔者认为，被遗忘权可以通过限缩解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2句（限缩为“可能伤害个

人权益，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结合《民法典》第 1036 条第 2 款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第 4 项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

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的规定获得救济。此外，考虑到隐藏某些信息可能

会对不同的信息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产生系统性负面影响［25］，因此，法官在决定是否应当去链接，

信息的存续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时，应当是动态的和个性化的考量，也即对“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

的判定，必须仔细权衡自相关事件发生以来所经过的时间长短、信息主体的身份变化、信息发布者（新闻

媒体）的发布目的是否还存在、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影响范围、个人是否还活着等问题［4］（P2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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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舍恩伯格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中号召：“在大数据时代要始终记得遗忘的美德。遗忘让我们

瞄准当下，而不是将我们拴在一个越来越无关的过去里。”［26］（P230）被遗忘权法律问题是数据保护中一

个特殊的问题，但其特殊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项权利本身之重要性，还因其本质上是信息时代科技改变信

息流通方式而导致权益侵害的一个缩影。总体而言，被遗忘权规则，无论是重点适用于网络搜索引擎的

结果展示，还是如欧盟的做法伸张为一般性的删除要求，其实质追求的效果都是大幅降低负面声誉信息

的可见性，以减小其对声誉主体的影响［27］（P134）。然而，通过数据保护中的删除来实现声誉修复，这种

法律干预的手段可能导致史翠珊效应，比如冈萨雷斯本想通过诉讼被遗忘权实现自己过时的负面信息

减少可见，结果却因为该案成为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再也无法实现去链接和被遗忘。

网络是一个人类交流系统，其内容是由人类创造的。网络上的被遗忘是一项重要的价值，无论如何

强调也不为过，但值得深思的是，法律的干预和介入是否是获得被遗忘的唯一手段？除了数据保护手段

之外，自然意义上的遗忘也不应当被忽视，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时间和信息的相关性降低，从而导致被遗

忘。即便是在网络空间，随着人们注意力的改变和迭代，这种自然衰减和被掩埋的信息自然生命周期也

是客观存在的。此外相比通过法律干预手段减少信息实现被遗忘，向环境中增加信息，以矫正或至少削

弱既有负面信息对他人认知和决策的影响，也许是更好地实现被遗忘的手段［28］（P329）。当然，增加信息

的方式有很多，可能是通过媒体发布其他信息以引导人们注意力的改变，也可能通过技术混淆，比如差

分隐私中增加噪声的做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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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tatement on the Connotations, Values and Realization 
Of Right to be Forgotten

Wang Yuan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search engine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way information flows, not 

onl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ut also potentially and indefinitely prolonging the re‐

tention of information, thereby invalidating the reasonable mechanisms for information to be forgotten and af‐

fecting the restoration of individual's reputation. Neither The Civil Code nor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

tion Law of China mentions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Bu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an independent legal in‐

terest of individuals, which is essentially a legal interest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Distin‐

guished from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Civil Cod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only applies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is legally disclosed; Unlike the right of reputation in civil law,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volved is true, 

which undermine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identity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stays on the Internet for 

too long. The right of deletion i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is a means to realiz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ts subject of obligation is limited to search engines, but it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generative 

AI that quickly retrieves information and generates responses by calling search engines; The content of the 

right is to invalidate website links of search results by name through search engines, rather than completely re‐

move them from the Internet. The legality of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the legal basis of search en‐

gines' re-disclosure, but the leg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nnot infer the rationality of search engines' 

continuously providing webpage links for all search behaviors.

Key words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right to delete; delink; Chat‐

GP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The Civil Code

■ 收稿日期 2023-05-22

■ 作者简介 王 苑，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人权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1111。

■ 责任编辑 李 媛

··172


